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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拟设立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专项计划概述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盘活存量资产、加

速资金周转、拓宽融资渠道，拟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即通

过公司聘请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光证资管”）

设立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 “专项计划”），并通

过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 

本次专项计划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规模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5

亿元，期限预计不超过3年，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化分为优先级资

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

持证券的规模、期限等项目相关要素可能因监管机构要求或市场需求

进行调整。项目所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等。  

二、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一）基础资产 



本次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来源于公司子公司上海三一重机股份

有限公司、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对经销商享有的应

收账款及附属权益。该部分基础资产能够产生稳定的可预测现金流，

整体风险较小。 

（二）交易结构 

光证资管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方式募集资金并设

立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向本公司购买基础资产，专项计划将向公司一

次性支付购买款项。 

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基础资产回收资金产生的现金流将按约定

划入指定账户，由专项计划托管人根据管理人的分配指令对现金流进

行分配。若出现专项计划资金不足以支付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预期

收益和本金的情形，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支付承诺人将承担补足差

额义务。 

（三）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情况  

本次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向资本市场发行的证券将分为优先级资

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总发售规模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5

亿元，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支付固定利率，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合

格投资者发售，目标发售规模占总发售规模的90%；次级资产支持证

券无票面利率、无期间收益，目标发售规模占总发售规模的10%，优

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期限等项目相关要素

可能因监管机构要求或市场需求进行调整。 

三、专项计划管理人情况介绍  



光证资管成立于2012年2月21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

资），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公司经营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17层，公司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光证资管已于 2012年 4 月 25 日取得了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

证券业务许可证》，获得资产管理业务资格。 

    四、专项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本计划的实施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资产证券化是股权融资、债

券融资之外的另一种融资形式，可成为公司现有融资方式的有益补充； 

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专项计划是受银行信贷政策影响较低的创

新融资模式； 

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促进公司业务更好的开展。 

五、影响专项计划的因素  

本次专项计划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拟申请在证券交易所挂牌，并

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发行，对应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期限等项目相关

要素可能因监管要求或市场需求进行调整； 

本次专项计划存在因宏观环境、市场条件、监管要求终止设立的

风险。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